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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63期 投注总额6110736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3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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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2注

25注

352注

1382注

10451注

19923注

99362注

奖金

524744元/注

5997元/注

85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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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0

35

576

13437

奖金

0元

0元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338.660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日

第2016063期 投注总额：68078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0 7 5 9 4 7 猪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146期 投注总额：557126元

03 04 07 13 14

奖池累计71.2428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6月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90
3053

奖金

0元
2236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146期

浙江销售2845472元，返奖额2125281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689948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9592元

浙江中奖注数

1593

0

265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6 1

遗失
声明

遗失杭州华硕司法鉴定所钱俊发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330107042012；注册执业类别：法医临床鉴定；技术职称：主检法医师，声
明作废。

遗失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乙笑牛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码
13301201210521985，流水号10318711，声明作废。

（2015）杭上民初字第2279号
陈月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陈月新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被告陈月新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上民初字第227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92号

李铁尧：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93号

刘杰、张显双、陈淑萍：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04号

邵金庭：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09号

王素红、陈柏尧、徐金平：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
初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27、529号

王晓燕：本院受理的原告田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
民初527号、(2016)浙0102民初52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26号

吴依蔓：被告董西标就（2016）浙0102民初1326号
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53号

谢真怀、罗晓玲、蔡海旺、张晓春：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闸口支行诉被告谢真怀、罗晓
玲、蔡海旺、张晓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05号

熊华明：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20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57号

余建明、陈建平：本院受理原告许晓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杭上商初字第28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59号

余建明、陈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朱顺水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杭上商初字第28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59号

俞国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伟明诉你及陈璐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02民初1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91号

朱水良、徐建伟、许文奇：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09号

朱永生：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30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4号

朱桢杰：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园文诉你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02民初3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052号

绍兴县金峰银锡有限公司、胡柏峰、王倩：本院于
2015年3月15日对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
民事判决书中，文字有笔误，该民事判决书第15页第
5-8行“案件受理费24354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
元，合计248547元，由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负担1101元，由被告绍兴县金峰银锡
有限公司、绍兴县东森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星轻
纺有限公司、胡柏峰、王倩负担247446元”更正为“案
件受理费243547元，由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负担1079元，由被告绍兴县金峰银锡
有限公司、绍兴县东森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东方星轻
纺有限公司、胡柏峰、王倩负担242468元”。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052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242号

蔡陈平、张小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十五分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催字第00043号

本院于2015年11月24日受理了桐乡市星马针织
制衣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第31300051 39489567号，出票日期2015年7月22
日，出票金额100000.00元。出票人：浙江蔓哈顿服饰
有限公司，账号：76058100237930，付款行：杭州银行环
北支行。收款人：桐乡市星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账
号：1104060701201000100560，开户银行：屠甸信用
社。）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5）杭下
催字第00043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催字第00044号

本院于2015年11月24日受理了桐乡市星马针织
制衣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第31300051 39489566号，出票日期2015年7月22
日，出票金额100000.00元。出票人：浙江蔓哈顿服饰
有限公司，账号：76058100237930，付款行：杭州银行环
北支行。收款人：桐乡市星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账
号：1104060701201000100560，开户银行：屠甸信用
社。）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5）杭下
催字第00044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催字第00045号

本院于2015年11月24日受理了桐乡市星马针织
制衣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第31300051 39489565号，出票日期2015年7月22
日，出票金额100000.00元。出票人：浙江蔓哈顿服饰
有限公司，账号：76058100237930，付款行：杭州银行环
北支行。收款人：桐乡市星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账
号：1104060701201000100560，开户银行：屠甸信用
社。）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5）杭下
催字第00045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催00008号

本院于2016年2月16日受理了浙江华东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汇票（第
6193266 号，出票日期 2009 年 6 月 22 日，出票金额
50000.00元。出票人：浙江华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1202003209900001564，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
杭州潮王路支行。收款人：浙江大地建设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账号：77088100189596，开户银行：杭州银
行西湖支行。）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作出
（2016）浙 0103 民催 00008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32号

戴承勋、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太仓市豪和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551号

杭州齐安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勃汉
姆电器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可以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外初字第118号

杭州祺昌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韩德工程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外初字第1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553号

杭州益本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屠鑫锋：本院
受理原告刘雪慧诉你们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8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374号

沈建平、吴莲珠、沈军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诉被告沈建平、吴莲
珠、沈军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237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973号

宋义海、广丰县海华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罗坤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执法
执纪监督卡、诉讼执行风险须知、告知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1567号

浙江鑫视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巨业担保有限公
司：上诉人王爱凡就（2015）杭西商初字第1567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724号

吴爱玉、郑道双：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73号

应柳静：本院受理原告王宇辉诉被告王光耀、应
柳静、王煌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245号

张春生：本院受理邱少之诉你吴姻锜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4时3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219号

朱一峰：本院受理原告童石贞诉你与被告程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
时1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浙江省第四监狱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6号

本院于2016年3月14日受理了申请人湖北祥源
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兴支行号码
为40200051 26799546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2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5日，汇票到
期日为2016年2月1日，出票人为杭州华信自行车架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茂源实业有限公司，被背书
人杭州开鸿车业有限公司、宁波万里管道有限公司、
宁波大达化学有限公司、苍南金汇胶粘制品有限公
司、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浙0108民催6号民事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866号

缪国定、应位定：本院对陈铭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81号

来一忠：本院对丁海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826号

叶金水、朱素红：本院对王亚琴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9号

申请人临沂市泰秦板材厂因遗失支付银行为杭
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西兴支行号码为 40200051
27738946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面金

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4月21日，汇
票到期日为2016年10月20日，出票人为杭州华信自行
车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茂源实业有限公司、被背书
人杭州华信自行车架有限公司、朱立华、佘建春、方彩萍、
临沂市泰秦板材厂。自公告之日起1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5026号

吕萍：本院受理原告王文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2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8号

曹卫国：本院受理原告黄志华诉被告杭州清盛置
业有限公司、曹卫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方敏申请
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
申请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303号

董恩铭：本院受理原告俞高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3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986号

孙亚平:本院受理原告陈儿婷诉被告张赟、孙亚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4日9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077号

杭州松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
嘉铭瑞工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16年9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200号

裘斌：本院受理原告胡玉宝与被告裘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胡玉宝诉请：1、被告
裘斌归还原告借款200000元、支付自2014年11月1日
至借款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以月利率1%计算，暂计至
2016年4月7日为34867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9月12日上
午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
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民初字第1859号

方海军：本院对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漳州市中心支公司诉你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民初字
第18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交
通审判庭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送 达 公 告
杭州龙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因涉嫌责令改正拒不改正一案，本委已于2016年6月1日作出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杭经开人社监罚决字[2016]第0001号）。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
如下：你单位拖欠74名工人工资480652元，本委于2016年1月7日向你单位出具了《劳
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杭经开人社监令字[2016]0008号），责令你单位于2016年
1月16日前付清74名工人工资，你单位逾期未付清，拒不执行该改正指令书的内容。

该行为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6条“用人单位应当
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的规定，依据《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
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
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的规定，以及《关于印发〈杭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的通知》（杭人社发[2014]185号）第十条第（3）
项、第（10）项“行政相对人实施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并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3）违法行为造成群众反映强烈或上访
的；…（10）被责令改正后拒绝改正的；…”的规定，本委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处罚
决定：处以罚款贰万元整（￥20000）。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达。此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应当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到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所属网点缴纳罚款（机构代码0075052010）。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复议、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未
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委有权采取下列措施：1、逾期不缴纳罚
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2、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6年6月3日

清算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受理申

请人杭州溢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
请人香溢世纪网络设备有限公司（下称

“香溢公司”）公司清算纠纷一案，并依法
指定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担任香溢公司
清算组（下称“清算组”）。 香溢公司的债
权人应当自接到债权申报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债权申报通知书的债权
人应当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清算组（通信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386号知稼苑21幢11楼；联系人何律师；
联系电话：13738112431）申报债权，逾期
申报将可能影响债权清偿。香溢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
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特此公告

香溢世纪网络设备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6月3日


